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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 第六条 本法所称保证，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，当债务

人不履行债务时，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

行为。 【相关法条】 本法第13条。 【意思分解】 考生应对

保证概念有深入把握。 保证是人的保证，其不同于抵押权、

质权等物的保证的最大特征即在于它是第三人以其个人信用

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。其特征在于： 1保证是一种双方的

法律行为，双方是指保证人(第三人)与主债权的债权人。 2保

证是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。 3保证是于债务人不履行

债务时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行为。 4保证合同是无偿、单

务合同。保证的无偿性是指保证人负担保证债务不以从债权

人取得一定权利为代价，债权人也无需支付任何代价而对保

证人得享有权利。保证的单方性是指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仅

负担义务而不享有权利的，无完全行为能力人不能有订立保

证合同的资格。 5保证内容有二种情形：代为履行或承担债

不履行的责任。至于保证人承担哪种责任，依合同约定而定

。 【不要混淆】 保证合同当事人是保证人与主债权人，而非

保证人与主债务人，故保证合同是单务、无偿合同。至于保

证人与主债务人之间是否有偿，依二人内部自由约定，法律

并未禁止保证人向主债务人收取保证费。但这种有偿性与保

证合同法律关系无关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七条 具有代为清偿债

务能力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公民，可以作保证人。 第八条 

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，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



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。 第九条 学校、幼儿园

、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

。 第十条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、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。 企

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，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

供保证。 【相关法条】 《民法通则》第89条；《民通意见》

第106～107条；《公司法》第60条；《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20

条；《担保法解释》第13～18条。 【意思分解】 1可以担当

保证人的范围： 依《担保法》第7条，下列三类人可为保证

人： (1)法人； (2)其他组织(具体范围参见《担保法解释》

第15条)； (3)自然人。 但有一问题：以上三类人担任保证人

时，“具有完全代偿能力”是否为必要条件呢?对此，《担保

法解释》第14条作了否定回答。 2不可以担当保证人的有：

(1)国家机关(《担保法》第8条)。 ①原则上不可以； ②例外

：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、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而转贷

的可以。 (2)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。 ①公益类法人绝对不可

以(《担保法》第9条)； ②例外：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、

社会团体可以担当保证人(《担保法解释》第16条)。 (3)企业

法人职能部门：绝对不可以担当保证人。 (4)企业法人之分支

机构： ①在法人书面授权范围内，有效(《担保法》第10条

第2款)； ②法人书面授权范围不明的，有效(《担保法解释》

第17条第2款)； ③无授权或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，无效(《担

保法》第29条)。 3不得作保证人的人如果与主债权人签订了

保证合同，则保证合同无效，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，但有

可能承担保证合同无效责任(参见第29条)。 【不要混淆】 1应

特别注意《担保法解释》第16～18条的规定，事业单位、社

会团体及分支机构、职能部门订立的保证合同的效力，依不



同情形而有所不同。 2注意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不能互为保

证人，子公司也不能为母公司提供保证，但母公司可为子公

司提供保证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十二条 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

证人的，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，承担保

证责任。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，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，债权

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，保证人都负

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。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 证人，

有权向债务人追偿，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

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